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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关于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

(2024 年 6 月 7 日国务院第 34 次常务会议通过 2024 年 7

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84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

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，规范股东依法履

行出资义务，维护市场交易安全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司法》 (以下简称公司法)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2024 年 6 月 30 日前登记设立的公司，有限责任公

司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自 2027 年 7 月 1 日起超过 5 年的，应当在

2027 年 6月 30 日前将其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调整至 5年内并记载

于公司章程，股东应当在调整后的认缴出资期限内足额缴纳认缴

的出资额；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在 2027 年 6 月 30 日前按

照其认购的股份全额缴纳股款。

公司生产经营涉及国家利益或者重大公共利益，国务院有关

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提出意见的，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可以同意其按原出资期限出资。

第三条 公司出资期限、注册资本明显异常的，公司登记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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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可以结合公司的经营范围、经营状况以及股东的出资能力、主

营项目、资产规模等进行研判，认定违背真实性、合理性原则的，

可以依法要求其及时调整。

第四条 公司调整股东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、出资方式、出

资期限，或者调整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等，应当自相关信息产生

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

示。

公司应当确保前款公示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第五条 公司登记机关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、随机选派执

法检查人员的方式，对公司公示认缴和实缴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加强与有关部门的信息互联共享，根据公

司的信用风险状况实施分类监管，强化信用风险分类结果的综合

应用。

第六条 公司未按照本规定调整出资期限、注册资本的，由

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由公司登记机关在国家
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作出特别标注并向社会公示。

第七条 公司因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，或

者通过其住所、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出资期

限、注册资本不符合本规定且无法调整的，公司登记机关对其另册

管理，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作出特别标注并向社会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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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公司自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之日

起，满 3 年未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的，公司登记机

关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告，公告期限不少

于 60 日。

公告期内，相关部门、债权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向公司登

记机关提出异议的，注销程序终止。公告期限届满后无异议的，

公司登记机关可以注销公司登记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

统作出特别标注。

第九条 公司的股东或者发起人未按照本规定缴纳认缴的

出资额或者股款，或者公司未依法公示有关信息的，依照公司法、

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十条 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对公司调整出资期限、注册资本

加强指导，制定具体操作指南，优化办理流程，提高登记效率，

提升登记便利化水平。

第十一条 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本规定，制定公司

注册资本登记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。

第十二条 上市公司依照公司法和国务院规定，在公司章程

中规定在董事会中设置审计委员会，并载明审计委员会的组成、

职权等事项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